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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災害即積極投入人力及相關資源

進行防災工作，例如目前大家所熟

知土石流紅色或黃色警戒機制，即

是這幾年來推動的成果，水保局也

透過土石流防災專員訓練、土石流

防災演練等，協助地方政府強化對

疏散避難作業的熟悉，近年來確實

也大幅降低了土石流災害造成的人

員傷亡，我國的土石流警戒機制也

吸引日本、奧地利等國家主動前來交

換分享心得與經驗。

水保局強調，目前國內外的科技

大多僅能針對已知的崩塌或地滑地區

進行監測或設定預警之警戒值，許多

潛藏在地表下的裂縫或地質破碎面確

實很難全面掌握，這方面尚待產官學

界共同努力積極投入相關研究。

山崩預警難度高，亟需產官學界積極投入

農委會為照顧農民使埋沒農地早日

恢復可供耕作，依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特別條例」規定，並本於從簡從速之災

後重建原則，主動提供下列處理方式給縣 

(市) 政府、鄉 (鎮、市)公所及農民作為執

行或處理參考：

(一) 農民因農地遭外來砂土埋沒，

必須清運才能恢復農作經營狀態，倘經地

方政府實地查核屬實確有必要，或是依農

田 (魚塭) 埋沒流失等相關災害救助種類

及標準造冊有案者，得逕予清運處理。

(二) 各級政府亦可配合土地所在區

域之加強水土保持計畫、堤防修復工程等

具體需求辦理，或經縣 (市) 政府依農民

之具體請求行為及申請實質內容，依個案

或區域整體事實需要，進行土石清運。

(三) 農民擬將農地復耕所清除之土

石堆置於鄰近適當地區者，請縣 (市) 政

府或鄉 (鎮、市) 公所等機關統籌規劃尋

找適當地點，且應注意不得有造成 2 次

災害或農地再度埋填之情事。惟如於山坡

地內從事堆積土石行為，應注意水土保持

法等相關規範，洽縣(市)政府水土保持單

位協助處理。

(四) 如災區土地認定符合莫拉克颱風

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 24 條：「各級政府

辦理災後交通搶通、重建、所需水資源、

防洪重建工程、水庫營運安全與河川、野

溪通洪等之疏濬、清疏及其產生土石之

填復、暫置，不受土地管制、森林保護等

相關法規及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規定之限

制。…」等規定之處理者，得逕依該條例

相關規定辦理。

農委會同時考量考量災區農民清除

外來沖積砂土等改良處理事宜，因與農田

灌溉排水設施、水土保持計畫、防洪水利

工程、土石清運路線及管控等均有關連，

其皆屬地方政府跨處 (室) 業務。為加速

辦理時程，農委會已函請縣 (市) 政府依

權責分工辦理，或參依地方政府已訂 (修) 

定之相關自治法規處理。如有法令或執

行疑義，亦可提供區域實際案情及具體意

見，供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處或協

助處理。

農委會積極協助農地埋沒清運復耕之處置
▼

豐年59V18-980910.indd   53 9/10/2009   8:23:58 PM




